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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的逻辑演变与分布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 1918 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为 2020 年全

球的经济带来了自 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冲击。这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

传统上受到成本逻辑驱动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投资活动开始快速的重塑以适应疫情的冲

击。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促使参与者重新调整战略，推动价值链的重

塑（转移和再平衡）。全球价值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爆发后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开始促

使跨国公司通过业务重组的形式确保其供应体系的稳定性，生产网络由全球范围的集群式

开始向区域化、多元化发展。全球供应链指的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短期的维度，其产生和停

止更多的是效率行为驱动的结果；全球价值链则是一种中期的成本驱动逻辑，跨国公司把

生产活动外包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成本驱动；全球产业链则是时空维度上的长期布

局和分工，是一种创新逻辑。无论是疫情还是贸易摩擦，是否能够保障一个稳定的全球供

应链变得更加重要，即从效率逻辑转向稳定逻辑。而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再分布，意味着价

值链的布局不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或者少数篮子里的传统成本问题，而是需要更高的分散

性，也从成本逻辑逐渐转向安全逻辑。 

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的新增量，即跨国公司在很多经济体当中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进行产业链的新增布局行为，会出现极大的收缩。但是现有存量，特别是在中国的产

业链中的存量，仍然在相当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变化。要理解这一论断，需要从

全球产业链的演变，以及内部的竞争机制、趋势和逻辑出发分析它未来的演变和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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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性特征，主要仍然还是由各个国家的本国

企业造成的。本国企业的价值链更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中国

为中心的东亚三个区域中心组成，因此，这是当前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基本推动力。但

是，将各个国家当中的跨国企业所提供和参与的价值链单独剥离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总量

的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特别是复杂价值链以及服务业当中的跨国企业，其价值链组织仍然

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且围绕价值链中心而展开的全球一体化特征。由此，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区域性特征是由各国本国企业推动造成，而更多的跨国企

业的价值链增加值形成组织仍然是具有比较典型的全球化特征，这也是将全球价值链进

行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区分之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二、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系统分析，考虑劳动力供给、居民消费、政府消

费、国际交通、国际旅游业、甚至原油消费等多个方面；并充分参考疫情期间工业生产、

投资、消费、贸易等各方面统计数据和新闻数据，用于量化疫情的影响路径。研究发

现，在疫情期间，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了冲击。相比之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受到影

响更高，由于其他服务业中主要是公共管理及医疗健康服务业，疫情期间对其消费的增

加，反而成为了主要受惠行业。而农业部门则受到的冲击相比预期要高，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国际上部分经济体对农产品贸易活动进行了限制,其中或是为了粮食安全满足本

国的需求限制出口，或是疫情防控需求限制农产品贸易。另一方面，对用于农产品加工和

餐饮服务业的农产品，相比于其他农业部门影响更严重。 

从分国别、分行业进行整体对比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相对发达，吸收的劳

动力也较多，因此，准萧条式的疫情在发达国家除了对制造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之

外，对其金融和商务服务业也产生明显的影响。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此类行业受损

则轻微许多。从离散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生产网络中的加工环节，疫情主要

对其制造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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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除了对国内需求造成影响外，对全球国际贸易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 2020

年，多数国家的传统贸易下降幅度都超过了 10%，甚至有些国家达到了 20%以上，这也说

明在全球复杂的生产网络中，外部的压力更容易对国际市场网络产生冲击，从而对全球

经济萎缩产生更大影响。从国别数据来看，在 2020 年，各国参与国外价值链分工都严重

受挫，美国、加拿大、印度及澳大利亚影响最为严重，而此时中国疫情虽得到较好控制，

但还是受国外需求萎靡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冲击。到 2021 年，中国、日本、澳大利

亚的疫情都得到了较好地控制，国内生产活动初步恢复，国外需求反弹，传统国际贸易和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都有回升，而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受疫情或者生产网络的影响，

参与全球化分工的步伐暂时放缓。 

从 2021 年各国增加值的分解情况来看，中国和日本的国内吸收增加值有所下降——

这是因为疫情期间国外需求的增加深化了其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而从简单和复杂价值链

受疫情影响的情况来看，印度、英国和美国的简单和复杂价值链都受到大幅影响，恢复比

较明显的是中国和日本。中国传统贸易和简单价值链贸易的恢复都要好于复杂价值链贸

易,这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之高，作为世界上工业类别中分布最为

齐全的国家，冲击涉及各个经济行业。但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的

冲击更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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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长度为一个国家部门的主要投入品到另一个国家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平均生产

阶段数，代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初级要素创造的增加值的平均次数，也代表着生产过程

的复杂性。疫情造成了全球各国、各行业的平均生产长度在 2020 年减少了 2.3%，而通过

全球网络化分工的重新调整，在疫情之后全球生产体系的恢复会相对谨慎、乐观。中国

的生产长度在疫情初期受到较大的影响，即从生产要素到最终商品直接生产增加值的次数

减少。但是疫情之后，中国的疫情得到较好的控制，前向关联的生产长度相比后向关联的

生产长度恢复趋势较快，从而使得增加值恢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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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无论是本国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进行产业布局，

还是吸引更多的全球跨国企业，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主动参与国际

的税收规则、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的制定，才能保证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个更为积极的

位置，做好国际贸易规则和国内法律和投资环境的协调制定。中国需要明确参与国际竞

争的规则，甚至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进一步明确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则，将国

际国内的循环打通，让更多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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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运行规则的稳定性，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国内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能够带

来的确定性，从而使得它们更加有信心参与中国的国内生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应

对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演变的政策措施： 

第一，以人类共同体理念为核心，构建、发布一系列保障和稳定全球供应链和价值

链的基本举措和相应的基本倡议。在当前全球价值链易受挑战的影响下，中国应当率先

发出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安全可靠、可预期可控制的基本倡议，号召全球贸易企业、生产

企业提出和加入一个共同的供应链网络，将其作为支撑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和贸易

基本层面的举措。倡议的提出则可以优先考虑在 G20 体系下建立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稳

定机制支持网络、保障规则和专家工作组等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国对于全球跨国企业

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主动地位。 

第二，在当前全球贸易的趋势下，应当在以 RCEP 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之上，进一

步建立和打造能够与 CPTPP以及欧盟等经济区域相衔接的、跨越欧亚大陆的供应链和价值

链的保障机制。可以在全球的区域供应链合作和区域价值链合作方面率先引领，通过一

个国家间的协调机制将 RCEP 和欧洲以及 CPTPP 经济体系相衔接，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

的、更为稳定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对于这一个机制的支撑，可以充分考虑以成员国进

出口银行的贸易信贷体系为基础，成立基于欧亚大陆的全球价值链银行或者跨区域的贸易

信贷综合体系，为大型的贸易公司和生产公司在贸易融资贸易信贷方面提供全球层面的系

统性支持。 

第三，在当前 WTO的治理框架下，提出全球价值链或全球供应链的保障体系，争取形

成与 2015 年联合国的投资者和主权争议仲裁等原则相匹配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这一规

则应当允许大型的生产公司或跨国公司在保障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运作时，可以和以国家

安全为旗号的政府长臂管辖相制衡，防止以国家安全为由，在超越国家主权管辖边界的范

围之外，造成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与破坏。这一倡议同时应当成为 WTO下一阶

段多边谈判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四，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继续扩大在直接投资和资本投资等领域的开放力度，

做大对外开放红利，创造更大的共同利益。未来要求在原有企业税收改革的基础上，对

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价值链代工企业以及中国的国内企业，实现在税收优惠、补贴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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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政支持手段上所有制条件下的待遇一致，推动将技术转让履行纳入控制跨国公司滥用

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率先在国内实现市场上的所有制中立。建立完善的

负面清单制度，从产业政策为特征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管理转向外资审查委员会式的外资

管理，实现更加规范的外资管理方式。 

 




